注意事项
	请按照“注意事项”正确填写本表各栏
	本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填写

	①
专   专
利 或
申
请   利
	申请号或专利号     
	递交日

	
	发明创造名称     
	申请号条码

	
	申请人或专利权人     
	挂号条码

	②|_|针对                  通知书（发文序号                  ）进行著录项目变更。

	③变更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_|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bookmark: Check10]|_|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事项:
|_|姓名或者名称
变更类型：|_|更名|_|转移
|_|继承|_|其他
|_|国籍或注册国家（地区）
|_|地址、邮编
|_|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件号码
|_|联系电话
|_|
	
	

	|_|联系人事项：
|_|姓名
|_|地址、邮编
|_|联系电话
|_|
	
	

	|_|专利代理事项:
|_|代理机构名称、代码
|_|专利代理师
|_|资格证号
|_|联系电话
|_|
	
	

	④附件清单

	|_|双方当事人签章的权利转移协议书
|_|全体权利人同意转让的证明材料
|_|全体权利人同意赠与的证明材料
|_|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说明变更理由的证明文件
[bookmark: Check15]|_|上级主管部门或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变更名称的证明文件
|_|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更改姓名的证明文件
|_|公证机关证明继承人合法地位的公证书
	|_|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调解书
|_|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或者调解书
|_|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_|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_|变更后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的专利代理委托书
|_|公证材料
|_|已备案的证明文件备案号：                       
[bookmark: Check16]|_|

	⑤当事人或专利代理机构签字或者盖章
	⑥　国家知识产权局处理意见

	
[bookmark: Text59][bookmark: Text60][bookmark: Text61]    年  月  日
	
[bookmark: Text62][bookmark: Text63][bookmark: Text6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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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表应当使用中文填写，字迹为黑色，文字应当打字或印刷，提交一式一份。
2、 本表不适用于发明创造名称的变更，发明创造名称的变更应当使用意见陈述书或者补正书。
3、 本表第①栏所填内容应与该专利申请请求书中内容一致。其中，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应为第一署名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如果该专利申请或者专利办理过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应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变更后的内容填写。
4、 本表第②栏中针对的通知书是指该专利申请或者专利办理过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出的视为未提出通知书，当事人继续办理此变更手续的，应当填写此栏。其中的“发文序号”位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出的视为未提出通知书地址栏下方。
5、 本表第③栏中，由当事人对变更项目作出选择后，将变更前、变更后的内容逐一填写在本栏相对应的位置。
1.发明人或设计人的变更：更改姓名、漏填或者错填、资格纠纷及更改中文译名。
2.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事项的变更：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未发生变化而姓名或名称、地址、邮编、国籍或者注册的国家（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件号码发生改变；因权利的转让、继承、赠与以及经法院判决、调解所引起的权利转移等相应事项的变化。（办理申请人或专利权人事项的变更时，变更类型为必选项。其中“更名”指权利人的主体未发生变化，仅名称发生改变的；“转移”指权利主体发生改变，包括①因权属纠纷发生权利转移请求变更的②因权利的转让或赠与发生权利转移请求变更的③因合并、分立、注销或改变组织形式发生权利转移请求变更的④因拍卖发生权利转移请求变更的；“继承”指因权利人死亡造成权利主体发生改变的；“其他”指除了更名、转移和继承外，其他情形的变更，例如申请人姓名书写错误的变更。）另，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连续转移的，不应当以连续变更的方式办理。
3.联系人事项的变更：增加、取消、重新指定以及地址发生变化。
4.专利代理事项的变更：申请人或专利权人解除委托、更换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机构辞去委托、重新指定专利代理师及在专利审批程序中接受委托。
6、 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应当附具相应证明文件，并在本表第④栏附件清单中的相应方格内作标记。
7、 本表第⑤栏，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由申请人（专利权人）或者其代表人签字或者盖章；已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由专利代理机构盖章。因权利转移引起的变更，也可以由变更后权利人或者其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签字或者盖章。
[bookmark: _GoBack]八、专利费用可以通过网上缴费、银行/邮局汇款、直接向代办处或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缴纳。缴费时应当写明正确的申请号/专利号、费用名称及分项金额，未提供上述信息的视为未办理缴费手续。了解缴费更多详细信息及办理缴费业务，请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


